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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放油气回收治理工程环保验收

和年度审核权限的通知
各区环保局：
为深入贯彻国家、省关于简政放权的要求，切实落实《关于下放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权限的通知》（锡环发〔2014〕1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我市油气污染监管工作，根据属地管理原则，现将市区部分油气回收治理工程环保验收和年度审核权限下放至各区环保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下放范围
市区范围内中石油、中石化所属储油库和加油站,以及辖区企业油罐车的油气回收治理设施，其环保验收和年度审核下放至各区环保局。
二、工作要求
1、各区环保局应根据《关于下放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权限的通知》（锡环发〔2014〕1号）文件要求，严格新、改、扩建储油库、加油站的环评审批和竣工环保验收，对油气回收装置严格把关。
2、各区环保局应根据相关要求，做好辖区内储油库、加油站、油罐车的油气回收治理工程环保验收和年度审核工作，加强日常监管，加大抽查频次，也可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抽测，其中对本辖区储油库、加油站的抽查、抽测比例每年不低于10%。对存在油气回收装置不正常运行等违法行为的，应依法查处。市环保局将适时组织督查。
3、各区环保局应积极会同区商务、交通运输等部门建立油气污染协同监管机制，通报存在问题的储油库、加油站、油罐车名单。结合环评审批、日常监管等工作，建立健全油气回收管理台账的动态更新制度。每年1月15日前，将油气回收管理台账（包括日常抽查、抽测检查表等）报市环保局。
原《关于印发〈无锡市油气回收治理工程环保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锡环控〔2011〕48号）中与此通知不一致的，执行本通知。
                             无锡市环境保护局
                              2016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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